
542 000（元）；企业、 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为：158.664 +
54.20=212.864（万元）。

2、每人每月增发工资20 000元，全年共计增发240 000

元 ，余额 460 000元作为利润分配。每人全年工资收入应缴

个人所得税为：（20 000 × 20% -375） × 12=43 500 （元）；

每人红利所得应缴个人所得税：460 000 ×20% =92 000（元）；

4人应缴个人所得税合计（43 500+92 000） ×4=542 000

（元）；企业、 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为：158.664+54.20 =

212.864（万元）。

在第四种方式下，当每人每月增发工资在5 000至20 000

元时，也就是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20% 税率的上下限之间

时，个人所得税税负最低。
（五）部分从税后利润支付，部分作为增发每月工资，部

分作为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

每人发放一次性奖金60 000元，每人每月增发工资20 000

元，全年共计增发 240 000元，余额 400 000元作为利润分

配。每人全年发放一次性奖金应缴个人所得税为 60 000 ×

15% - 125= 8 875（元）；每人全年工资收入应缴个人所得税

为：（20 000 ×20%-375）× 12=43 500 （元）；每人红利所得

应缴个人所得税为：400 000 × 20% =80 000 （元）；4人应

缴个人所得税合计（8 875+43 500+80 000） × 4=529 500

（元）；企业、 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为：158.664+52.95 =

21 1.614 （万元）。

在第五种方式中，企业、个人所得税总体税负最低，也

就是说，全年一次性奖金税率在小于但接近20% 时，企业及

股东须缴纳的税款最少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 东齐鲁税务师事务所）

责任编辑  刘 莹

纳税筹划

粮食类白酒企业的税收筹划

刘厚兵  李小青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6]33号）规定，自 2006年4月 1 日起，对

白酒行业进行消费税政策调整，取消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

差别税率，改为 20% 的统一税率，并保留每斤白酒 0. 5 元

的定额税率从量征收政策。随着国家白酒产业政策的变化和

白酒消费税的调整，白酒行业市场竞争加剧，运作费用也不

断增加，而且20%的税率也意味着白酒行业仍是一个高税负

的行业，相应的税收筹划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我国税法对粮食

类白酒有外购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时已购税款不得扣除、粮

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、成套产品从高税率计税等

特殊规定，因此，企业可从以下四个角度出发进行纳税筹划。

需要大量外购原料酒时：

外购原料酒不如收购原料酒厂
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酒类产品消费税政策

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1]84号）规定从 2001年5月 1 日起，停止执

行生产领用外购酒和酒精已纳消费税税款准予抵扣的政策。

因此酒厂可由外购原料酒改为收购原料酒厂，收购后在原料

酒厂内扩建生产成品线，从而避免缴纳两次消费税。

例如：甲粮食白酒厂外购乙酒厂粮食酒精原液 100 000公

斤、价值 2 500 000元，经过相关工艺勾兑成成品酒200 000

公斤（价值 4 000 000元）销售。此时，甲粮食白酒厂缴纳的消

费税为 200 000 ×2 ×0.5+4 000 000 ×20% = 1 000 000

元；乙酒厂缴纳的消费税为 100 000 ×2 ×0.5+2 500 000

× 20% = 600 000元，两厂合计缴纳消费税 1 600 000元。

但如果甲粮食白酒厂收购乙酒厂，在乙酒厂内扩建成品

酒车间，生产此批产品酒时只需缴纳一道消费税，消费税应纳

税额为 200 000 × 2 × 0.5+4 000 000 × 20% = 1 000 000

元。由此可见，采用此方案节约消费税 600 000元。

当然，收购酒厂需要大量资金。只有在粮食白酒厂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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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很大，需要外购大量原料酒时，才可考虑采取收购原料酒

厂的方式。

等额费用宣传效果同等时：

上媒体广告不如作业务宣传

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国税发[2000]84号）规定粮

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。纳税人申报扣除的广告费

支出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（1）广告是通过经工商部门批准的

专门机构制作的；（2）已支付实际费用，并已取得相应发票；

（3）通过一定的媒体传播。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业务宣

传费（包括未通过媒体的广告性支出），在不超过销售营业收

入 5% 范围内，可据实扣除。依据上述政策，粮食类白酒企

业可改变广告策略，采用不通过媒体的业务宣传模式，使上

述支出变为可部分扣除或全部扣除。

例如：某粮食白酒厂预计年销售额至少10 000 000元，

为了在某地区开辟新销售市场，在达到同样宣传效果和支出

同额费用的情况下，该厂企划部提出两个宣传方案。方案一：

通过当地电视台作广告，每天在黄金时间连续播放本酒厂广告

两个月，需广告费支出 210 000元。因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

得税前扣除，企业需为此负担所得税210 000 ×33% =69 300

元。方案二：由企业派出 50名雇员，身穿印制本厂商标和厂

名的服装，到需要宣传的地区各大酒店和商场等发放宣传材料，

历时 4个月。此方案服装制作费及印制材料费需支出 50 000

元，50名雇员每人每月支付工资 800元，服装费、宣传材料

费和工资总支出为 210 000元（50 000+50 × 800 × 4）。由

于这种宣传不属于国税发[2000]84号文件规定的广告费支出，

其费用可作为业务宣传费按规定税前扣除。该企业准予税前扣

除的业务宣传费限额为 10 000 000 × 5%‰=50 000元，则其

实际支出的服装制作费及印制费 50 000 元可准予税前全额

扣除。同时， 50 名雇员工资支出均在税前扣除的范围之内，

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据实扣除。因此，在同样的宣传效果

下，虽然两种宣传方案都付现21 000元，但方案一需缴纳所

得税，实际总支出为 210 000+69 300=279 300元，比方案

二多支出 69 300元。

成套盒装应税消费品时：

厂家厂内包装不如商家自行套装

酒厂推出套装酒可扩大销售、提高竞争力，但根据《消

费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

消费品销售的，以应税消费品中适用的高税率与混合在一起

的销售额、销售量为基础计算应纳消费税。而税法又规定酒

类产品的消费税只在生产、委托加工或进口环节征税，因此，

酒厂在产品出厂之后再将不同税率的产品组成盒装成套消费

品，就不必再按照最高税率缴纳消费税。

酒厂可分别核算不同税率的各种酒类产品，再根据需要

向客户另外提供成套彩色包装盒，产品出厂后由商家在销售

过程中自行包装；或者成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，酒类产品

出厂后由销售公司组装出售，这样就避免了成套不同税率消

费品采用高税率计税的税收风险。

例如：现有A酒厂某月销售套装酒，其中粮食白酒150 000

公斤（售价 3 000 000元，消费税税率 20% ），药酒 100 000

公斤（售价 1 000 000元，消费税税率 10% ）。方案一：厂家

厂内包装，则应缴纳的消费税为（150 000+ 100 000）× 2 ×

0.5+（3 000 000+ 1 000 000）×20% = 1 050 000元。方案

二：商家自行套装，则应缴纳的消费税为[150 000 × 2 ×

0.5+3 000 000 ×20% ]（粮食白酒）+[100 000 × 2 ×0.5+
1 000 000 × 10% ]（药酒）= 950 000元。显然，方案二比方

案一节省消费税 100 000元（1 050 000-950 000）。

债务人行将破产停业时：

拥有企业债权不如转为拥有股权

某复制酒生产企业 A 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，目前已陷入

半停产状态，其资产总额与其所欠当地 B粮食白酒厂的货款

均为 8 000万元，但 A 企业有一套先进的复制酒生产设备。

在此情况下，B 粮食白酒厂财务顾问李某提出了下列运作方

案：在 A 企业停产前，采取“债权转股权”的办法将其合并，

则 A 企业成为 B粮食白酒厂的非独立核算的全资分厂，双方

原有的购销行为就转变为内部原材料和存货的调拨移送行

为，这不仅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，还可有效降低企业

的税负。

因为，债权转股权行为属于产权交易范畴，按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0]119号）规定，A 企业的资产为 8 000万元，负债也

为 8 000万元，其净资产为零，当合并企业以承担被兼并企

业全部债务方式实现吸收合并时，不视为被兼并企业按公允

价值转让、处置全部资产，不计算资产转让所得，不缴纳所

得税。同时企业产权交易行为也不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。因

此，两家企业的产权交易不会增加税收负担。另外，粮食白

酒企业“债权转股权”的战略运作，使原来双方企业间的购

销交易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存货调拨移送行为，既减少了流通

环节，降低了消费税与增值税税负，又可以避免应收账款成

为坏账，造成损失。

（作者单位 ： 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）

责任 编辑  刘 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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